
5.2.9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评价。

第 1 款，本款以建筑物内主要功能房间或区域为对象，以自然通

风、复合通风运行时段为评价时间范围，按主要功能房间或区域满足

适应性热舒适区间的时间百分比进行评分。建筑主要功能房间室内热

环境参数在适应性热舒适区域的时间比例指的是建筑在使用时段主要

功能房间室内温度达到适应性舒适温度区间的小时数占建筑自然通风

运行小时数的比例。若项目设有风扇等个性化送风装置，室内气流平

均速度采用个性化送风装置设计风速进行计算；若没有个性化送风装

置，室内气流平均速度采用 0.3m/s以下进行分析计算。

图 1 自然通风或复合通风建筑室内舒适温度范围

表 8 室内平均气流速度对应的室内舒适温度上限值提高幅度

室内气流平均速度 va（m/s） 0.3<va≤0.6 0.3<va≤0.6 0.3<va≤0.6

舒适温度上限提高幅度△t（℃） 1.2 1.2 1.2

例如，当室外月平均温度为 20℃，且 va≤0.3m/s 时，室内舒适温

度区间为 20.5℃~27.5℃，若提高室内气流平均速度，且 0.3m/s<va≤
0.6m/s 时，舒适温度上限可提高 1.2℃，即室内舒适温度区间为 20.5℃
~28.7℃，若进一步提高室内气流平均速度，并 且 0.6m/s< va≤0.9m/s
时，舒适温度上限可提高 1.8℃，即室内舒适温度区间为 20.5℃
~29.3℃，若再提高室内气流平均速度 va，并且 0.9m/s<va≤1.2m/s 时，

舒适温度上限可提高 2.2℃，即室内舒适温度区间为 20.5℃~29.7℃。



该条款关注的是建筑适应性热舒适设计，强调建筑中人不是环境

的被动接受者，而是能够进行自我调节的适应者，人们会通过改变着

装、行为或逐步调整自己的反应以适应复杂的环境变化，从而接受较

大范围的室内温度。此外，营造动态而非恒定不变的室内环境，有利

于维持人体对热环境的应激能力，改善使用者舒适感与身体健康。本

条款要求从动态热环境和适应性热舒适角度，对室内热湿环境进行设

计优化，强化自然通风、复合通风，合理拓宽室内热湿环境设计参

数，鼓励设计中允许室内人员对外窗、风扇等装置进行自由调节。

第 2 款，人工冷热源热湿环境整体评价指标应包括预计平均热感

觉指标（PMV）和预计不满意者的百分数（PPD），PMV-PPD 的计算

程序应按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室内热湿环境评价标准》GB/T 50785-
2012附录 E 的规定执行。对于空调区域，还应确保气流组织合理，避

免造成冷吹风感。本款以建筑物内主要功能房间或区域为对象，以达

标面积比例为评价依据。

第 3 款，考虑大部分建筑运行模式为过渡季采用自然通风或复合

通风，冬、夏季采用供暖空调系统，因此本款给出了依据运行模式所

占时间比例进行加权平均计算的得分判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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